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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
業務單位 人事處 

業務項目（SOP）名稱 進修學分(雜)補助費申請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符合申請資格 

審核 

 

依經費撥付流程辦理 

通過 

退回補件 

作業天數 

1
日 

(註 1) 視個案
而定 

填寫進修學分(雜)補助
費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

明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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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修學分(雜)補助費申請作業流程圖作業說明 

 

註1： 

1.符合申請資格之進修人員，應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二個月內，提

出申請。 

2.應檢附證明文件：學生證影本、學分(雜)費收據正本、成績證明影本

及薦送進修文件影本。 

 


